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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编号：临2016-052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并代表其子公司，以

下合称“本集团”）于2013年9月25日分别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航有限”，并代表其子公司，以下合称“中航有限集团”）、国泰航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航空”，并代表其子公司，以下合称“国泰航空集团”）

及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货航”，并代表其子公司，以下合

称“国货航集团”）签订或续展了有关持续关联/连交易的《框架协议》，该等

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3年9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发的《中国国际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鉴于上述三份《框架协议》的履行期限将于2016年12月31日全部届满，经本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批准，2016年8月30日，本公司分别与中航有

限及国货航重新签署了关于持续关联/连交易的《框架协议》，续展了与国泰航

空此前关于持续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并同时与之签署了《关于持续性关连

交易的定价条款和政策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批准了各《框架

协议》项下持续关联/连交易的年度交易金额上限，该等《框架协议》及《备忘

录》的有效期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中航有限和国泰航空作为持有本公司5%

以上股份的法人，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根据对未来交易金额的预计，与中航有

限集团的关联交易及与国泰航空集团的关联交易构成本公司应当披露的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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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国货航作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同时本公司主要股东国泰航空持有国货航

超过10%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国货航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

方，与国货航集团的交易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但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国货航为本公司香港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人士，与国货航集团的交易构成

本公司的关连交易，并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由非关连股东以普通决议审议、批

准。 

 

一、与中航有限集团的关联交易 

（一）与中航有限集团的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协议主要条款 

与中航有限集团的《框架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中航有限集团根据《框架协议》及双方依据《框架协议》订立的相关

协议向本集团提供地面服务、飞机保养维修服务及航材租赁服务、行政管理服务、

融资及经营性租赁服务。《框架协议》还涉及其他因双方业务发展需要而提供的

服务或产品。 

（2）中航有限集团为本集团航班提供地面服务的价格由双方根据中国民用

航空总局的有关规定，参考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地面服务的报价并考虑相关因素

后协商确定。 

中航有限集团为本集团提供飞机保养维修和航材租赁服务的价格由双方参

考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型服务及产品的报价并考虑相关因素后协商确定。 

中航有限集团为本集团提供行政管理服务，包括税务管理、人事管理、财务

预算管理、规划发展服务、公司秘书服务、商业顾问服务、使用办公室地址登记

注册及一般办公室行政管理服务等，收费价格将按服务成本价格加算中航有限集

团依照当地市场提供类似管理服务的行业平均利润率，最终结合本集团业务范

围、规模、需求等双方协商确定。 

中航有限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融资及经营性租赁服务，其价格由双方参考独

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型租赁服务的报价并考虑相关因素后协商确定。 

其他因双方业务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服务或产品，双方均将参考当地市场行

情、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型服务或产品的报价并考虑相关因素后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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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订立交易的原因 

本集团于日常业务过程中与中航有限集团订立一系列持续关联交易。中航有

限集团于机场地面服务及后勤业务方面拥有丰富管理经验及财务资源，有能力向

本集团提供优质服务；与中航有限集团进行的相关租赁交易有助于简化本集团获

得租赁相关设备的流程和降低谈判成本，能够使本集团以更少的融资成本、更高

的灵活性、对本集团的现金流产生更小的影响来获得相关设备。同时，作为出租

方的中航有限若干附属公司位于中国自由贸易区，可以享受若干税收优惠待遇，

进一步降低了本集团的交易成本。此外，中航有限集团从本集团购买若干即将被

逐步淘汰的发动机或站坪设备，再根据本集团的实际需求向本集团出租备用发动

机或站坪设备，有助于本集团逐步淘汰老旧设备，减少维修费用并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 

3、过往交易金额及建议年度上限 

中航有限集团根据《框架协议》应向本集团支付的金额，预期将不超过本集

团批准《框架协议》时适用的香港联合交易所规定的完全豁免上限且未达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披露标准。 

（二）主要关联人和关联关系 

中航有限，是一家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主要业务为投资控股，通过其下

属公司主要从事客运枢纽运营、货运枢纽运营、机场地勤服务、航空餐饮服务、

物业投资、票务及旅游服务、物流及其他业务。中航有限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

航空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持有本公司 11.89%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中航有限是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与中

航有限之间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过往三年上限金额 过往三年交易金额 未来三年上限金额 

交易年度 2014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年 

（预

计）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本集团向中

航有限集团

支付金额

（人民币亿

元） 

3.50 3.50 3.50 2.62 2.77 ≤3.3 24.5 24.5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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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国泰航空集团的关联交易 

（一）与国泰航空集团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协议主要条款 

与国泰航空集团的《框架协议》及《备忘录》主要条款如下： 

（1）本集团及国泰航空集团之间依据《框架协议》，就营运航空客运的联营

安排、代码共享安排、联运安排、飞机租赁、飞行常客计划、提供航空餐饮、地

勤支援及工程服务，以及约定提供的其他服务和其他交易进行合作。 

（2）就联运合作安排及代码共享安排，双方按照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多边

比例分摊协议准则商定双方的比例分摊协议，据以分摊收益。 

就联营安排，双方根据运力投入和各方销售的座位价值商定分摊比例，据以

分摊收益。 

就飞机租赁，双方考虑在相若租赁模式下向非关联/连方以相若期间租赁相

若飞机的租金，以及届时长期息率，并经双方公平磋商后厘定租金。 

就飞行常客计划，一方的常客会员乘坐另一方运营的航班所获得的里程积

分，双方考虑由非关联/连航空公司支付给各方的相若里程价值，并经双方公平

磋商后厘定一方须向另一方支付的里程价值。 

就航空餐饮，双方考虑由非关联/连餐饮服务商所提供的报价、原材料成本

和人工成本、质量、供应的保证、安全及革新后厘定航空餐饮价格（包括前述因

素的变动）。 

就地勤支持及工程服务，一方向另一方收取的地勤支持及工程服务价格，经

适当考虑服务质量，应不逊于向非关联/连方就相若服务所收取的价格。 

就其他产品及服务，有关其他产品及服务(包括租赁房产及报关手续)的价格

经考虑相关市场信息(包括由独立第三方就相若产品及服务提出的报价)、各方成

本及产品和服务质量等因素（包括前述因素的任何变动）后厘定。 

2、交易订立的原因 

本集团与国泰航空集团之间的合作预期将继续促进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及香

港国际机场作为通往中国大陆的航空门户及中国大陆的航空枢纽的发展，并将使

本集团与国泰航空集团能够完善各自目前的营运资源分配。 

3、过往交易金额及建议上限 

 过往三年上限金额 过往三年交易金额 未来三年上限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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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关联人和关联关系 

国泰航空，是一家在香港注册成立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其主营

业务为营运定期航班服务。国泰航空是本公司的主要股东，持有本公司 20.13%

股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国泰航空是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与国

泰航空之间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与国货航集团的关连交易 

（一）与国货航集团关连交易的基本情况 

1、协议主要条款 

与国货航集团的《框架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依据《框架协议》本集团将向国货航集团提供本公司所营运客机之腹

舱；本集团及国货航集团相互为对方航班及其代理航空公司的航班提供地面服

务；本集团为国货航集团提供飞机保养维修服务；本集团及国货航集团根据需要

相互提供发动机、航材及房产租赁；本集团为国货航集团提供劳务管理服务；以

及本集团与国货航集团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由一方向另一方提供的其他服务或产

品。 

（2）就本集团向国货航集团所提供的以供其向终端客户销售之腹舱的价格

将由本公司与国货航集团协商厘定，价格不逊于中国货运空运市场独立第三方腹

舱销售的价格，并参考同类市场行业价格水平及变动趋势、运力投入规模等因素。

本集团按照行业惯例支付委托费用，并约定最低销售目标和实现特定销售目标的

交易年度 2014年 2015年 
2016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年

（预计）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本集团向国

泰航空集团

支付金额

（港币亿

元） 

9.00  9.00  9.00  2.24  2.54 ≤4.00 9.00  9.00  9.00  

国泰航空集

团向本集团

支付金额

（港币亿

元） 

9.00  9.00  9.00  4.30 4.15  ≤6.00 9.00  9.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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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奖励。 

就本集团与国货航集团相互提供地面服务，服务价格将根据中国民用航空

局的有关规定，并参照国际航协的《标准地面服务协议》，由订约双方公平磋商

厘定，一方提供上述服务的价格不逊于其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型服务的报价。

双方根据服务项目及客户具体要求，协商确定服务价格。 

就本集团为国货航集团提供飞机保养维修服务，本集团向国货航集团提供

上述服务的价格不逊于本集团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型服务的报价，并考虑包括

报价、服务质量等在内的相关因素。 

就本集团及国货航集团相互租赁发动机及航材，任何一方的报价不逊于其

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型发动机及航材租赁的报价，同时考虑包括报价、航材类

型、租赁周期及服务质量等因素。 

就本集团及国货航集团相互租赁房产，具体租金价格由双方参考房产周边

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型房产租赁服务的报价并考虑相关因素后协商确定，该等因

素包括报价、物业服务质量、地理位置、房屋所在区域及交易方的具体需求等。 

就本集团向国货航集团提供劳务管理服务，价格应不逊于其向独立第三方

提供劳务管理的服务价格，同时应当考虑报价、服务范围及质量等因素。 

就其他因本集团及国货航集团业务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服务或产品，双方均

将参考当地市场行情、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型服务或产品的报价并考虑相关因素

后协商确定。 

2、交易订立的原因 

国货航作为一家长期从事航空货运业务的公司，对航空货运业务有深厚理

解，并且在航空货运业拥有丰富经验，因此，国货航获本公司所提供的腹舱后便

可拥有促进本公司航空货运业务发展的若干优势。此外，本公司与国货航均在北

京拥有较大市场份额，可轻易获得飞机相关服务（如地勤支持及飞机保养工程服

务），藉此可为本公司赚取收入及获得利益，而仅需负担较低的额外成本。本公

司与国货航所建立的长期成功合作关系，令本公司与国货航之间能够进行精简及

高效的合作及交易。 

3、过往交易金额及建议上限 

 过往三年上限金额 过往三年交易金额 未来三年建议上限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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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年度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年

（预

计）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国货航集团

向本集团支

付金额 

（人民币亿

元） 

61.20 71.10 82.50 48.92 45.85 
≤

47.71 

 

 

58.54 

 

 

 

71.60 

 

 

87.77 

本集团向国

货航集团支

付金额 

（人民币亿

元） 

10.60 12.50 14.80 7.92 9.56 
≤

13.62 
16.25 19.44 23.26 

（二）主要关连人和关连关系 

国货航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国货航 51%的股权。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国货航不是本公司的关联方，本集团与国货航集团之间的

交易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但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由于本公司

主要股东国泰航空持有国货航超过 10%的股权，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国货航为本

公司的关连人士，本集团与国货航集团之间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连交易，且由

于该交易规模达到相关水平，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由非关连股东以普通决议审

议、批准。 

 

四、 审批程序 

本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与中航有限集团的关联交易、与国泰航空集团的关联

交易和与国货航集团的关连交易。 

本公司于2016年8月30日以现场会议结合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非关联/连董事分别审议通

过了与中航有限集团的关联交易、与国泰航空集团的关联交易和与国货航集团的

关连交易。 

本公司于2016年8月30日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与中航有限集团的关联交易、与国泰航空集团的关联交易

和与国货航集团的关连交易。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与国货航集团的关连交易须提交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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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由非关连股东以普通决议审议、批准。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与中航有限集团的关联交易、

与国泰航空集团的关联交易和与国货航集团的关连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前述交易条款为公平合理，并且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整体利益；前述交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饶昕瑜 

董事会秘书  

中国北京，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